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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案件

■ 喻 航 曹 益

邀请明星代言产品已经成为现代商业社会扩大产品知名度、影

响力的重要商业手段。一个合适的代言人不仅能利用其较高关注

度和影响力，在一定范围内快速引导公众的喜好、消费观念、消费选

择，而且可以凭借代言人自身形象、个人信用背书提升产品知名度、

美誉度，快速获得市场认可。而在互联网赋能驱动背景下，品牌方

不断探索产品营销新模式，广告代言形式花样迭出。而代言合同到

底该与谁签、怎么签，明星肖像怎么用？市场主体之间怎样才能尽

可能避免产生法律纠纷？北京互联网法院梳理了近期审理的相关

案件，以期通过案件裁判的释法说理，为市场主体签订代言合同、使

用肖像提供法律参考。

肖像授权，合同依“典”怎么签？
■ 梁平妮 吴玉涵 胡科刚 屈庆东

炎炎夏日，约上三五好友一起烧烤饮酒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但共饮者相互之间应当负有

的安全注意义务也不容忽视。近年来，因共同饮酒之后出现伤亡，从而引发法律纠纷的案件屡

见不鲜。

日前，山东法院整理发布近年来审理的部分案件，既有法院判决共饮者须承担责任的，也有

支持不担责的，以期通过以案释法，提醒大家饮酒要文明、适度，以免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无法挽

回的损失和影响。

欢 聚 举 杯 清 醒 把 握
共 饮 须 尽 安 保 义 务

民法典相关法律规定

第一千零一十八条 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
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

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
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

第一千零一十九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
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
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
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
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
权人的肖像。

第一千零二十一条 当事人对肖像许可使用合
同中关于肖像使用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作出
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

第一千零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肖像许可使用期
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可
以随时解除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
限之前通知对方。

当事人对肖像许可使用期限有明确约定，肖像
权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解除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但
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因解除合同造成
对方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肖像权人的事由外，应当
赔偿损失。

原 告 某 知 名 男 星 革 某 诉 称 ，
被告广州某制衣厂未经原告授权
许可在其官方网店、微信公众号、
小 红 书 、抖 音 店 铺 及 商 品 包 装 显
著位置、秋冬新品发布会现场、订
货 会 现 场 ，大 量 使 用 原 告 肖 像 制
作大幅广告牌、灯箱广告、手持广
告 、台 卡 等 宣 传 物 品 。 使 用 原 告
肖像并配有文字“霸道总裁 国民
男 神 助 力 xxx 品 牌 升 级 ”等 字
样 。 被 告 辩 称 ，其 作 为 乙 方 分 别
与 案 外 人 某 影 视 娱 乐 公 司 、某 传
媒 科 技 公 司 等 甲 方 签 订《品 牌 宣
传推广计划》《肖像权授权协议》，
双方约定：“甲方提供给乙方电视
剧剧照（主演：知名男星革某）音
像 制 品 成 品 以 及 该 片 的 宣 传 图
片、海报，乙方可选用为‘某品牌’
产 品 做 宣 传 使 用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原 告 签 订 合 同 的 授 权 方
系 案 外 公 司 ，原 告 当 庭 否 认 对 案
外 公 司 有 授 权 ，被 告 也 未 提 供 案
外 人 获 得 原 告 授 权 的 相 关 证 据 ，
故对被告此项辩称不予认可。被
告 行 为 侵 犯 了 原 告 的 肖 像 权 ，应
当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
损失等责任。

【释法】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

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
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公众
人物有权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
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审理案
件中发现，一部分被告也积极通过
各种渠道、各种方式争取合法使用
原告肖像。实践中，各类主体基于
肖像许可签订的授权合同复杂多

样，涉及的主体更是形形色色，更
多的是将肖像授权许可作为一部
分内容，约定在其他综合性、复杂
的无名合同中，这也给不少不法分
子可乘之机。审判实践中，经常发
现下面这种情况：某公司与某明星
在影视剧或综艺节目的制作过程
中有过某种合作关系，或仅仅获得
明星参演影视剧或综艺节目的版
权。利用这层关系，该公司对外宣
称有该明星的肖像授权和转授权，
并以较低的价格将该明星的肖像
授权给其他第三方公司使用。第
三方公司以为有合法授权而使用
该明星肖像推广商品，权利人在固
定证据后将第三方公司诉至法院，
结果第三方公司不仅支付了费用，
还因为侵犯肖像权而面临高额赔
偿款。

其实，涉及肖像权的合同再复
杂，在商业场景中使用公众人物肖
像的前提和核心内容仍然是肖像
权的授权。因此，企业如果想使用
某明星的肖像，通过该明星的经纪
公司签订具体的合作协议相对稳
妥和安全。但现实生活中，明星因
忙于各种社会事务，其肖像权的许
可往往由经纪公司全权代理。公
司在与明星签订肖像使用合同时，
要严格审查相应的手续，如该公司
是否有明星的授权及何种授权，是
否有资格与第三方公司签署肖像
使用合同。若与其他中介公司签
约，则需要更加谨慎，仔细查看权
利人的授权原件，确保中介公司取
得了完整授权，切勿贪图低价或存
侥幸心理，否则可能会支付更高的
代价。

原 告 吴 某 为 国 内 知 名 武 打
明 星 ，被 告 为 国 内 知 名 婚 纱 摄 影
工 作 室 。 原 告 诉 称 ，被 告 未 经 许
可 在 其 经 营 的 网 络 平 台 使 用 原
告 肖 像 ，对 产 品 和 服 务 及 品 牌 进
行 宣 传 ，被 告 的 行 为 严 重 侵 犯 了
原 告 的 肖 像 权 。 被 告 辩 称 ，其 使
用 的 原 告 照 片 系 原 告 本 人 委 托
被 告 旗 下 摄 影 师 拍 摄 完 成 ，摄 影
师 及 被 告 依 法 享 有 原 告 照 片 的
著 作 权 ，该 发 布 使 用 行 为 具 有 一
定 的 事 实 和 法 律 依 据 ，并 非 通 过
非 法 转 载 或 不 正 当 手 段 获 得 后
发 布 ，不 构 成 对 原 告 相 关 权 益 的
侵犯。

法院经审理认为，自然人享有
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
或 者 许 可 他 人 使 用 自 己 的 肖 像 。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
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
展览等方式使用或公开肖像权人
的肖像。即使涉案肖像照片为被
告公司摄影师拍摄，其为肖像作品
权利人，享有肖像作品著作权，但
如果未取得肖像权人的许可，其亦
无权使用肖像照片进行宣传或招
揽 客 户 ，故 对 被 告 的 辩 称 不 予 认
可。综上，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侵

犯了原告的肖像权，应当承担相应
的侵权责任。

【释法】

民法典对肖像作品权利人使用
作品的行为进行了规制，首次在立
法中出现了“肖像作品”“肖像作品权
利人”的概念，解决的是肖像权人与
肖像作品权利人所享有的两种权利
冲突。据此，肖像权人即使同意第
三人将其肖像制作成肖像权利作
品，也不意味着肖像权人必然同意
肖像作品权利人以发表、复制、发行、
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肖像。比较
常见的肖像作品权利人有摄影师、
影视剧制作方等。明星即使因为影
视剧拍摄合同同意摄影师、制作方
对其进行拍照、录像、雕塑绘画等，并
不必然表示其同意摄影师、制作方
可以将其肖像公开使用或进行转授
权。因此，肖像作品权利人要公开、
使用、再许可肖像作品，也应当经过
肖像权人的同意。所以，在签订肖
像许可使用合同时，如果肖像作品
完成后还想以发表、复制、发行、出
租、展览等方式继续使用该肖像，则
需要获得肖像权人的许可。

原告齐某为国内一线女星，其
私服穿搭经常受到粉丝追捧，被告
为上海某女装品牌。原告诉称，被
告在其运营的小红书中发布多篇
明星同款穿搭笔记，并未经许可使
用原告 50 张照片及动态视频画面
作为配图，文中含有购买跳转链接
及品牌商城小程序，侵犯了原告肖
像权。被告辩称，已与原告经纪公
司签订《媒体拍摄合同》，约定由原
告经纪公司为被告品牌提供拍摄
植入服务，并通过微信与原告工作
人 员 进 行 沟 通 ，约 定 作 为 附 随 权
利，被告有权在品牌的社交媒体平
台以宣传品牌为目的使用所拍摄
照片。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虽然就
原告为被告品牌提供拍摄植入服
务签订过相关合同，但合同约定被
告使用行为不应使公众认为或误
认为艺人是被告品牌代言人或艺
人在为其提供服装广告。而被告
在小红书穿搭笔记中附加跳转链
接、淘宝信息、购买链接等明显商
业动作，结合使用位置、使用方式
及文字，足以使一般公众误认为原
告为被告品牌代言人。故被告未
经许可使用原告肖像的行为已侵

犯原告肖像权，应当承担相应侵权
责任。

【释法】
肖像作为一项具体的人格要

素，主要体现肖像权人的人格利益
和精神利益，但在现代商业社会中，
肖像权的财产利益依然是权利人
积极行使权能的重要形式。而伴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营销模式、广
告代言形式更是花样迭出，权利人
对肖像权能的划分更加详细、代言
品类更加丰富。为避免因侵权带
来的各种麻烦或经济损失，企业在
使用名人肖像之前，不仅应先与权
利人签订正式的肖像许可使用合
同，同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使用的
具体权能。实践中关于肖像许可
合同的争议，包括但不限于：1. 许
可使用的效力范围，如独占许可、排
他许可或普通许可；2. 被许可人的
范围是否包含被许可人的关联公
司、子公司；3. 肖像许可使用的范
围，如包括地域、行业领域、空间领
域等；4. 肖像使用的具体方式、渠
道，如线下使用、商品包装、线上推
广或形象代言人等，以及具体品牌
或服务、产品品类、期限等。

原告张某为国内知名男星，被
告为上海某汽车销售公司。原告
曾为被告品牌代言人。原告诉称，
被告于 2016 年 1 月 16 日在其主办
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发布了标题
为“张 xx：这才是大写的真男人！”
的 宣 传 海 报 ，侵 犯 了 原 告 的 肖 像
权。被告辩称，其作为甲方与乙方

（原告）张某签订《肖像及声音使用
授权书》，约定“肖像及审议授权期
限（即广告有限期）：从 2015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0 日，期限
为 1 年，乙方同意予以甲方 20 天的
市场回收期。”因约定的市场回收
期过短，未及时撤回、清理市场，主
观恶意较小，请求法院酌情降低赔
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约定授
权 期 限 为 1 年 ，市 场 回 收 期 为 20
天，而回收期满后，原告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取证时，相关肖像仍未删
除，原告超出合同约定期限使用原
告肖像，侵犯了原告的肖像权，应
当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
损失等责任。

【释法】
广告代言是公众人物商业价

值的重要体现，亦是商业价值实现
的主要渠道。超出合同约定期限、
约定范围使用肖像是违约行为，此
种行为不仅影响公众人物获得同
类产品代言的机会，同时也会因为
产品质量、风格，甚至公司经营问
题，牵连到公众人物本人，影响其
形象，甚至名誉，由此引发的法律
纠纷更是屡见不鲜。

民法典新增的第一千零二十

一条、第一千零二十二条为关于肖
像许可使用合同的规定，为此提供
了处理方法和思路。第一千零二
十一条规定了肖像许可使用合同
争议条款的处理方法，即当事人对
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关于肖像使
用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做出
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释。该规定
仅针对肖像使用条款的理解存在
争议时使用，对通用条款，如违约、
约定管辖或未约定的事项等，则不
适用该条款。

第一千零二十二条则是对肖
像许可期限的规定，该条第一款规
定“当事人对肖像许可使用期限没
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任何一
方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肖像许可
使用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
前通知对方。”为了避免合同到期，
因未及时撤下肖像、回收肖像产品
产 生 不 必 要 的 纠 纷 ，在 签 订 合 同
时，要结合行业特点、肖像使用情
况等因素约定市场回收期，以保证
充足时间撤下肖像或回收肖像产
品。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市场回
收期从合同结束之日起算，并不包
含在合同许可期限内。而第二款
规 定 明 确 ，肖 像 权 人 有 正 当 理 由
的，也可以在通知后解除合同，但
需要承担违约责任。需要注意的
是，虽然该条并未对“正当理由”进
行细化，但这里的“正当理由”包含
肖像权人的原因也包含被许可人
的原因，还有可能与双方均无关的
原因。所以，在签订合同时尽可能
对该条款以列举细化等方式进行
约定。

（据《人民法院报》）

肖像作品权利人≠肖像权人 肖像使用范围约定不明易起争议

超期限使用肖像构成侵权影视版权不等同明星肖像授权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

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 二人以上共同实

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

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 被侵权人对同一

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

权人的责任。

第一千一百八十六条 受害人和行为人

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依照法律的规

定由双方分担损失。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 宾馆、商场、银行、

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

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图为北京互联网法院庭审现场图为北京互联网法院庭审现场。。

宋某某与陈某、宋某等 11人系同村亲邻，一
起在山东临沂某木板厂务工，因既是同乡又是
同事，经常轮流“做东”聚餐。

2021 年 5 月 20 日，经陈某发起，宋某通知，
宋某某、陈某、宋某等 10余人晚上一起在临沂市
兰山区一餐馆聚餐，其中 9 人喝了 4 瓶白酒，又
喝了 2 箱啤酒，另有 3 人因开车而未饮酒。饭
后，宋某某等人返回员工宿舍。次日凌晨 4 时
许，宋某某的妻子周某发现宋某某死亡。经鉴
定，宋某某系冠心病急性发作造成急性心肌梗
死死亡。

后因赔偿事宜未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宋某
某的近亲属将共同聚餐的 11名共饮者诉至济宁
市泗水县人民法院，要求赔偿损失。

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
共同聚餐和饮酒是一种普遍而正常的社会交往
活动，正常的聚餐并不产生相应的附随义务，但
当参加聚餐行为人因饮酒可能处于危险状态

时，其他共同饮酒人就负有注意、提醒、劝阻及
酒后的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死者宋某某作
为一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过量
饮酒可能给自己造成的后果有认知、预见能力，
应对本案的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同时，被告
陈某、宋某作为聚餐活动的组织者，在饮酒过程
中分成两组采用划拳方式饮酒，划拳输的一方
成员都要饮酒一杯作为惩罚，该行为具有赌酒、
劝酒性质，对造成宋某某的损害应承担一定责
任，陈某、宋某及其他 6被告未尽到注意、提醒和
劝阻义务，对宋某某的死亡都应承担部分民事
责任。另外 3被告既未饮酒，也无证据证明有劝
酒行为，且尽到了酒后安全护送义务，不应承担
赔偿责任。

据此，法院依法判决陈某等 8名共同饮酒人
赔偿死者近亲属经济损失共计 93588元。

一审宣判后，承担赔偿责任的 8被告不服提
起上诉，后经二审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饮酒过度事后致死 赌酒有责共同赔偿

2019 年 4 月 23 日晚，席某与匡某、胡某一起
聚餐。其间，席某与匡某均饮酒，胡某未饮酒。

当晚 11时许，席某醉酒驾驶摩托车，与前方
顺向停放在道路右侧的李某驾驶的重型厢式半
挂车发生交通事故，致席某死亡。日照市五莲
县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席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
任。经日照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检
验，席某静脉血中乙醇含量为 225.9mg/100ml。

随后，席某亲属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
依法判令共饮者胡某、匡某予以赔偿。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同时
对于自身生命负有安全注意义务。死者席某作
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酒量及酒后驾
驶机动车可能发生的危险应当具有足够的认知
能力，但其不注意自身安全，将自己置身于高度
危险的境地，违反交通法规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
后不幸死亡，应对自己的死亡的后果承担责任。
同时，席某亲属无证据证明匡某系聚餐组织者，
且对席某存在劝酒行为，亦无证据证明匡某对于
席某醉酒驾车发生事故存在过错，匡某不应当对

席某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匡某作为同饮
者没有充分地做好对席某的提醒、劝阻与保护，
应当给予死者亲属适当的经济补偿。综合损失
情况、匡某的经济负担能力等因素，一审法院酌
定匡某补偿席某亲属 3 万元。胡某并未饮酒亦
未劝酒，故对席某的死亡不承担责任。

匡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日照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

日照中院认为，匡某不应对席某的死亡承
担民事责任。席某是成年人，而匡某还未满 18
周岁，相比较而言，席某对喝酒后可能发生的后
果更应该有清醒的认知。胡某和匡某均主张席
某是喝酒的组织者，喝酒过程中，没有证据证明
匡某对席某有强行劝酒的行为。同时，喝酒结
束后，胡某和匡某已尽到劝阻和护送义务。席
某当晚 11时许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是无证驾驶、
醉酒驾驶、未保持安全车速等多重因素导致的
结果。

据此，日照中院二审作出撤销匡某补偿 3万
元的判决。

2020 年 4 月 30 日晚，张某等 14 人应刘某邀
约一起聚餐。席间，张某、王某、高某与刘某共
饮一瓶白酒。就餐结束后，张某在妻女陪同下
到 高 某 家 中 打 麻 将 ，后 与 妻 女 一 起 回 宾 馆 休
息。当晚 12时，张某因身体不适到医院就诊，住
院病案显示张某诊断为急性脑梗死。

此后，张某因脑梗死、高血压、多发脑动脉
硬化等疾病先后多次住院治疗。张某认为，刘
某作为酒局的组织者以及酒水提供者，未对在
场人员尽到引导理性饮酒的义务，对其酒后住
院应承担赔偿责任，遂将刘某诉至荣成市人民
法院。

法院认为，过错责任是行为人承担侵权责

任的归责原则。本案中，刘某与张某在聚会之
前并不相识，无法知晓张某的身体状况，且无
证据证明刘某提供的白酒存在质量问题。从
证人关于张某精神状态的陈述以及张某酒后
打牌的行为看，均与被过度劝酒或放任过量饮
酒后的精神状态不符，故刘某对张某突发疾病
并无过错。张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
自己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脑梗等多种不宜饮
酒的严重疾病，甚至在妻子多次提醒下仍与他
人饮酒，并在饮酒后未及时休息，其自身对突
发疾病存在重大过错。故原告张某要求被告
刘某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
予支持。

明知自身患有疾病 酒后脑梗责任自担

醉酒驾车事故身亡 共饮无错不须赔偿

酒后护送全程陪同 已尽义务酌情赔偿

2021 年 5 月 12 日，程某组织刘某、王某在自
己的烧烤店聚餐，因烧烤店还未营业，缺少酒
杯、盘子等物品，便前往辛某经营的店铺购买上
述物品。辛某询问程某烧烤店的相关事宜，并
称忙完后去程某烧烤店看看。

当晚饮酒过程中，因刘某与辛某产生争执，
刘某先行离开。后程某招呼朋友邹某过来一起
喝酒，邹某喝了一杯啤酒后离开。饭局散场后，
程某与王某共同把辛某送到楼下，因辛某体重
较大无法送往楼上，辛某的妻子宋某便让辛某
在程某车里先睡一会儿，醒酒后再上楼回家。
程某与王某共同把辛某抬至车上，然后王某、宋
某离开，由程某在车里陪护辛某。后程某发现
辛某异常，随即拨打 120 将辛某送至医院。5 月
13 日下午，辛某死亡，死亡原因为呼吸心脏骤
停。后因赔偿纠纷，辛某家属将程某、王某诉至
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
事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
中，程某等人与辛某并不熟悉，对其能否饮酒、
酒量大小并不知悉，不能预见辛某饮酒后会发
生的不利后果，饮酒过程中也没有强制性劝酒
情形，且在饮酒结束后护送辛某回家并全程有
人陪同，发现辛某异常时又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救治并陪护，程某等人已经尽到了其作为共饮
人正常、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观并无过错或
过失。但本案中辛某死亡确因饮酒而发生，作
为辛某的共饮者，应当对辛某死亡产生的损失
予以分担。据此，法院酌定程某赔偿 2 万元，王
某赔偿 1万元。

王某不服，向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日照中院审理后，认定一审法院判令王某
分担损失 1 万元适用法律不当，予以纠正，无须
赔偿。 （据《法治日报》）

民法典相关法律规定


